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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乔）日前，
记者 从 石 家 庄 市 质 监 局 获 悉 ： 上
半年， 该局监督抽查了 249批次食
品企业生产的产品 ， 经检验实物
质量 100 %合格， 但有 11组样品的
产品标签及产品营养标签不符合
标准要求 。 针对食品抽查标签不
合格问题 ， 该局立即采取措施进
行规范。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标签是消费

者了解产品性能和使用方法的重要
途径。 尽管其不涉及产品实物质量，
却是消费者正确了解产品特性的主
要渠道，在食品安全方面有重要的警
示作用。

标签不合格主要存在着有的未
标注产品类别；有的分装企业未标注

“分装” 字样； 有的添加剂标注不规
范或未标注食品添加剂；有的标注营
养成分或营养素参考值修约不规范

等。
质监部门针对监督抽查中发现

的标签标识不合格企业， 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做好处理工作、并
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改， 标签标识
不合格的产品决不能出厂销售；继
续加大对企业和监管人员培训工作
力度， 加强国家关于食品标签标识
及营养标签标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
传和贯彻， 按照2013年 1月 1日起执

行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对
相关企业进行培训， 提高相关企业
对标签标识正确性的认识， 确保产
品标签标识符合国家标准规定；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 确保企业严格按
照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组织产品的生
产经营活动， 从根本上提高食品生
产企业管理层的质量意识， 有效提
升全市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产品监督
抽检合格率。

标识不合格不能出厂销售

殴打警察
妨害公务被判刑

石家庄市质监系统规范食品标签标识

日前， 省会消费者黄某在某商场购买了一条
黄金手链，佩戴过程中断裂了两次，经维修后第
三次断裂时到商场要求换货。 商场答应更换，但
是要求黄某增加一克的重量。 黄某认为，换货条
件不合理。 在与商家协商无果的情况下，黄某来
到石家庄市消费者协会投诉。

接到投诉后， 消协工作人员对黄某反映的情
况进行了核实。 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就此事与
该商场负责人沟通，为双方进行调解。 工作人员
指出，其换货条件属不合理要求，是对黄某权益
的侵害。 经过一番劝说，商场负责人最终认识到
错误，免费为黄某进行了换货处理。

【评析 】 石家庄市消费者协会于淑洁认为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
四条 “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 、通知 、声明 、店堂
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 、 不合理的规
定 ，或者减轻 、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
承担的民事责任 。 格式合同 、通知 、声明 、店堂告
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 ，其内容无效 ”的规定 ，
商家应该给消费者换货 。 盖媛媛

调换还得附条件？

王某今年 25岁 ，是
秦皇岛市开发区某安装
公司技术员。 一天晚上，
王某与朋友在饭店喝
酒， 酒后准备乘出租车
回家， 打车时与也要打
车的李某发生冲突并厮
打在一起。 辖区派出所
民警接警后， 立即赶到
现场。 民警要求王某到
派出所解决问题时 ，王
某不但不配合， 反而拳
打脚踢，边打边骂，谁离
的近就打谁， 并将民警
的执法记录仪打落 在
地。 民警强制将王某带
上车，其将民警连同自己
抡倒在地， 还踢踹不止，
后王某被带到派出所。在
强制醒酒过程中，王某又

用戴手铐的双拳击打民
警头部，踢翻办公室的饮
水机和电水壶。

秦皇岛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 被告人王某使用
暴力方法对前来解决问
题的民警踢打， 在醒酒
过程中又对民警施以暴
力，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并
给相关执法人员造成一
定身体伤害， 已构成妨
害公务罪， 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
百七十七条第 一款规
定， 依法判处被告人王
某有期徒刑一年。8月11
日，此判决生效。

孙迎秋

争执奖金
持刀伤人被批捕

现年47岁的李某是
邯郸某公司职工。 不久
前， 李某所在的班组开
会， 班长张某安排当日
工作内容 。 开会期间 ，
李某认为自己所得奖金
少， 要求张某拿出奖金
发放表， 看看究竟是怎
么回事。 张某拒绝了李
某。 李某非常生气 ，遂
与张某发生争执， 接着
厮打起来 。 厮打 过程
中， 李某拿出随身携带
的水果刀朝张某的肚子

捅了一刀。 在场的工友
急忙把李某手中的刀子
夺下， 张某因体力不支
倒在地上。 随后， 李某
逃离现场， 到外地躲藏
起来。 张某经医院抢救
无效死亡。 李某在外逃
亡了近 3个月， 最终在
家人的劝说下， 到公安
机关投案。

8月9日， 李某因涉
嫌故意伤害罪被邯郸市
丛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
逮捕。 郝雪强 马彩霞

交友不成
暴力索赔法不容

8月12日，蠡县公安
局接一群众报案， 称其
表妹张某被他人限制人
身自由并被打伤。 接案
后 ， 民警迅速展 开 调
查。 民警通过调查了解
到， 张某与李某曾是男
女朋友关系。 李某在分
手后以索要交友期间花
销等赔偿为由将张某拘
禁， 并将其殴打致多处
受伤。

8月13日， 办案人员
获取线索：李某将张某拘

禁在该县某宾馆内。得知
信息后， 民警迅速出击，
成功将张某解救，并当场
将李某抓获。 经审讯，李
某交待了8月初以来，将
张某强行带到该县一宾
馆内非法限制其人身自
由，并将张某殴打致手指
骨折及身体多处受伤的
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
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吴江坤 朱哲刚

替母泄愤
弟弟抡棍伤哥哥

母亲和哥哥因房子
问题产生纠纷， 母亲伤
心啼哭， 弟弟持木棍将
其兄后腰打伤 。 8月 8
日， 乐亭县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犯
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高斌（化名）在离母
亲家不远的地里 干活
时， 听到其兄高强（化
名） 夫妇跟母亲吵架的
声音 ， 立即赶到 母亲
家， 看见母亲正坐在炕
上哭。 母亲告诉高斌是
因为房产才与兄嫂发生
纠纷的。 高斌听后就冲
着高强大骂 。 当时 ，高
强正在猪圈干活， 听到
高斌的骂声就与 其对

骂， 然后从猪圈气冲冲
地走到母亲家后院。 高
斌顺手把放在母亲家门
口边上的铁锹棍拎了出
去。 兄弟俩越争执越激
烈 。 快凑到一起的时
候， 高斌拿起铁锹把朝
高强身体左侧腰的位置
抡打了一棍子。之后，哥
俩拉扯起来， 最后被周
围群众拉开。当天下午，
高强的左腰一直疼 ，到
医院检查是脾破裂，必
须马上做手术。当晚，高
强将脾摘除， 随后高强
的女儿报了警。 经乐亭
县公安局法医鉴定高强
的伤为重伤。

李振芳 蒋玲玲

近年来， 随着大型居住
社区的迅速崛起， 物业管理
服务纠纷时有发生。 业主在
小区内遭受人身伤害， 物业
管理公司应该承担责任吗？

案 例 ：55岁的刘某骑自
行车经过自家小区楼前便道
时， 被新埋在便道上半米高
的地桩绊倒， 被紧急送往医
院治疗， 经诊断为左股骨骨
折。摔伤后，刘某认为物业管
理公司在便道上埋设地桩 ，
没有尽到通知义务和管理职
责，存在明显过错，便起诉至
法院， 要求物业管理公司承
担其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共计6万元。物业
管理公司则认为， 其安装的
地桩宽度符合安全通行要
求，颜色为黄黑相间，具有明
显的安全警示作用； 原告的
摔伤时间与地桩安装完毕的
时间间隔11天， 原告足以注
意到该路段地桩的存在，原
告摔伤是由于其自身原因所
致。

最终， 法院判令驳回原
告刘某的索赔请求。

评析 ： 河北三和时代律
师事务所蒋欣律师认为 ，根
据 《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
规定 ，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原告
刘某既不能证明其损害是因

物业管理公司安装的地桩所

致 ， 也不能证明物业管理公
司 安 装 地 桩 的 行 为 存 在 过

错 ， 而且物业管理公司安装
的地桩间距符合正常的安全

通行需求 ， 颜色属于黄黑相
间 ，具有明显的警示特点 。刘
某作为一名成年人 ， 骑车过
程中不注意安全致使发生损

害事故 ， 自身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 。

案例 ： 小区业主陆某到
物业管理公司办公室办理停
车位选号交费手续。当时，办
公室人多拥挤， 致使陆某被
大门玻璃划伤小腿。 事故发
生后，陆某立即报警，经派出
所调解，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后陆某起诉至法院要求物业
管理公司承担治疗费、 误工
费等。物业管理公司则认为，
事故发生时， 由于办理车位
手续现场人多拥挤， 原告在
情急之下， 用右脚踢踹塑钢
门，结果受伤。

最后， 法院支持了原告

陆某的诉讼请求， 判决物业
管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评析 ：蒋律师认为 ，根据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七条规
定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
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

人 或 者 群 众 性 活 动 的 组 织

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
成他人损害的 ， 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 原告陆某到被告物
业公司办理停车位手续 ，被
告作为营业场所的管理人 ，
应当合理地分流人群 ， 维持
现场秩序 ， 保证人身安全 ，但
是被告未能尽到上述安全保

障义务 。 因交费场所人员过
多 ，秩序混乱 ，导致办公室门
玻璃破损 ， 原告因此受伤 ，被
告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
告辩称 ，原告是用脚踹门而受
伤 ，但是未能提供证据 ，根据
《民事诉讼法 》“谁主张 ，谁举
证 ”的原则 ，对此不予采纳 。

案例 ： 小区业主秦大爷
所住的住宅楼东侧有一地下
人防出入口， 出入口上方以
中空板搭建了一遮雨棚。 有
一天， 秦大爷自行攀爬至遮
雨棚后坠落地面。 物业管理
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后拨打
急救电话， 并通知了秦大爷
的家人。因伤势过重，秦大爷
死亡。事故发生后，秦大爷的
子女诉至法院， 要求地下室
所有者某建材城公司、 物业
管理公司对秦大爷的死亡承
担连带责任。两被告则认为，
秦大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忽视自身安全，自行攀
爬至无法承载自身重量的遮

雨棚上， 板材开裂后坠落造
成死亡， 其自身应承担民事
责任。

评析 ：蒋律师认为 ，根据
《侵权责任法 》第八十五条规
定 ，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
设施及其搁置物 、 悬挂物发
生脱落 、坠落造成他人损害 ，
所有人 、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
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某建材
城 公 司 作 为 遮 雨 棚 的 所 有

人 ， 要保证建筑物设施的稳
固 ， 发现可能造成他人损害
的 ， 要及时采取相应的安全
措施 ， 而建材城公司在事发
地周围未张贴警示标志或设

立防护措施 ， 客观上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 ， 因此应承担
相应的过错责任 。 由于秦大
爷 作 为 完 全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 ， 对在事发时其前往的地
点和所要作出的行为应有所

认知 ，根据 《侵权责任法 》第
二十六条规定 ， 被侵权人对
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
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 因此 ，
可以相应减轻侵权人的民事

责任 。
物业管理公司虽在事故

发生后积极联系抢救 、 通知
家属 ， 并在遮雨棚内设置护
网 、外部书写警示标志 ，但仍
不能排除其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过错 ， 根据 《侵权责任
法 》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
定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
损害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
任 ；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的 ，承担相应的
补充责任 。 所以 ，其应在建材
公司所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

担10%的补充赔偿责任 。

近日 ， 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省第

一部规范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的地方

性法规———《山西省信息化促进条
例 》 ,条例将于10月1日起实施 。 条例
共8章51条 , 内容涉及信息化规划与
建设 、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利用 、信
息产业发展 、信息技术应用与服务 、
信息安全保障 、法律责任 。 （8月16日
《法制日报 》）

个人信息泄露泛滥 ， 原因在于
能泄密的渠道无处不在 ，防不胜防 。
调查发现 ，银行 、保险公司 、商场等
商业单位是民众认为最有可能泄露

个人信息的机构 。 此外 ，当前不少网
站在用户注册 、 参与线下活动时要
求用户提供个人信息 ，被 34％的受访
者认为是可能造成个人信息泄露的

重要途径 。 司法实践表明 ，许多侵犯
人权的行为以及诈骗犯罪无不与个

人信息的泄露有关 。 如A的信息被B
买到 ，B克隆了A的身份证从银行办
理了信用卡 ， 而银行却将催款单寄
给了A，A够冤吧 。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与否 ， 不是
个人的私事 ，而是事关公民安全 、法
律尊严 、社会稳定的大事 。 一项 “谁
来保护个人信息 ” 的调查显示 ，90%
的网民 “遭遇个人信息泄露 ”，89%
的 网 民 “已 不 堪 个 人 信 息 泄 露 之
扰 ”。 尽管 《山西省信息化促进条例 》
对信息资源采集 、使用 、维护 、更新 ,
以及非法披露 、 非法出售或者以其
他非法方式向他人提供所获取信息

的法律责任规定得很清楚 。 轻则 ，没
收违法所得 ，并罚款 ；重则 ,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 但是 ，由于地方立法的
执行力及刚性所限 ， 国家层面的立
法才是堵住 “溃堤之穴 ”最紧迫 ，也
是最有效的途径 。

这就要求国家尽快出台统一适用

的公民信息安全保护的基本法 ，确立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基本框架 ，
明确立法保护范围 、个人信息主体的
权利范围 、个人信息使用者的义务等
内容 。 据了解 ，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
区制定了保护个人信息的相关法律。

建立比较完善的公民信息安全

保护体系 。 如提高公民信息采集的
准入 “门槛 ”，设立专门的信息资源
管理机构 ， 改革和完善相关办事程
序和制度 ， 对使用公民信息的政府
部门 、社会团体 、企业或个人 ，事先
履行核准或登记备案程序 ， 并对其

使用情况严密监管 。 调查显示 ，掌握
公民个人信息的部门和企业是泄露

公民个人信息的源头 。 问题表现在
少数工作人员身上 ，但 “根子 ”在于
这些机构放松了公民个人信息的管

理 ，任由 “内鬼 ”横行 。
加强问责和处罚力度 ， 建立严

密的监管体系和防范制度 。 在我国 ，
泄露 、 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是违法行
为 。 对于以窃取 、购买等方式非法获
取和滥用公民信息的行为 ， 要依法
追究其法律责任 ， 并确立相应的民
事赔偿机制 。

不久前，冯某驾驶吉利轿
车行驶至一交叉口时遇王某
骑电动车急驶， 两车相撞，导
致王某严重受伤，后被交警部
门认定为双方负事故的同等
责任。 双方就赔偿问题协商不
成，王某诉至张家口市经济开
发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
判决被告冯某承担赔偿医疗
费、护理费、伤残补助金等损
失的法律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
认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非机动车负事故同
等责任的，非机动车减轻20%
至 30%的责任 ， 故王某承担
25%的责任较为合理，冯某则
承担75%的责任，遂对双方的
医疗费等损失除去交强险赔
付的部分按该比例进行了分
配。

法官说法 ：
针对案情，办理此案的法

官进行了以下评价：
《河北省实施 <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 >办
法 》第五十八条规定 ，机动车
与非机动车或者行人之间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 、财
产损失的 ，超过机动车第三者
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

分 ， 由机动车方承担赔偿责
任 。 但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
驶人或者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 ，
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 ，依
照下列规定减轻机动车方的赔偿责任 ： （一 ）
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负事故全部责任

的 ， 减轻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 ； （二 ）非
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
减轻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 ；（三 ） 非机动
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 减轻
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四 ） 非机动车驾
驶人或者行人负事故次要责任的 ， 减轻百分
之十至百分之二十 。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
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故意造成的 ，机动车一方
不承担赔偿责任 。

以本案为例 ，冯某对王某的医疗费 、护理
费 、 伤残补助金等赔偿首先应当由冯某为轿
车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

司在责任限额内进行赔付 ， 超过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 ， 由机动车
方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 ，非机动车驾驶人王
某负事故同等责任 ， 故可以减轻机动车驾驶
人冯某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责任 ，亦
即负 70%至 80% ，法院最终认定 75%是合法合
理的 。法官提醒广大市民 ，要充分认识道路交
通安全的重要性 ， 严格按照交通规章制度安
全行驶 、 行走 ， 切莫目无法纪 ， 最终酿成苦
果 。 张雁东

个人信息安全亟须法律护航
田方

本报记者 盖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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